
余杭区慈善总会 2016 年财务收支情况报告

（经三届六次理事会审议通过）

一、收入情况

2016 年本会全年收入 25747673.01 元。

（一）慈善募捐 23642798.28 元。

1、非限定性捐款 16330019.7 元。其中单位捐款 8952151.6

元（总会本级 7081751.6 元、分会 771000 元、工作室 1099400

元）；社会公民捐款 7377868.1 元（总会本级 4576198.6 元、

分会 2468369.5 元、工作室 333300 元）。

2、限定性捐款 7312778.58 元。其中定向助医 51 万元、

定向助学 3000 元、定向非盈利机构 300 万元、台江县专项捐

款 3799778.58 元。

（二）利息收入 2101273.39 元。

其中本级利息收入 2096354.01 元、慈善分会帐户利息收

入 4919.38 元。

（三）其他收入 3601.34 元。其中中信慈善卡收入 3601.34

元。

二、支出情况

2016 年全年救助支出 31658760.48 元（包括镇、街道慈

善分会，村、社区慈善工作室）救助受益人次达 31381 人次。

其中本级救助 25192630.48 元，20595 人次；分会救助 4808080



元，8116 人次；工作室救助 1658050 元，2670 人次。具体各

项救助支出如下：

（一）救灾支出 2000 元，3 人次。其中分会救助 2000 元，3

人次。

（二）助困支出 17896554.1 元，29229 人次。本级救助

13183874.1 元，19219 人次。其中区委区政府春节慰问困难户

500 万元、“送清凉”活动 4981600 元、区福利企业协会定向

慰问福利企业残疾职工送清凉 250503 元；春节慰问低保户发

放物资 532778.2 元、困难家庭送毛毯 177080 元、“微心

愿”40616.9 元、慈善安居工程 50万元、“理想”冠名救助资

金发放钱塘爱心超市物品 12796 元、临时救助 1188500 元、节

日救助 50万元；分会救助 3735880 元，7640 人次；工作室救

助 976800 元,2370 人次。

（三）助医支出 3117530 元，905 人次。本级救助 1827080

元，289 人次。其中临时救助 1797080 元 287 人次、“理想”

冠名救助资金救助 3 万元 2 人次；分会救助 609200 元 316 人

次；工作室救助 681250 元 300 人次。

（四）助学支出 2735726 元，724 人次。其中总会本级助

学 2274726 元 567 人次；分会助学 461000 元 157 人次。2016

年共资助低保户、困难户家庭贫困大学生 2217000 元 456 人，

高中生 332000 元 216 人，初中生 27000 元 27 人，小学生 24200

元 25 人，并且对低保户、城镇困难户中 2016 年高考录取本科，



孤儿、父亲亡故母亲转嫁或出走靠祖父母生活困难家庭学生录

取高职以上的 34 位大学生每人资助笔记本电脑一台 135526

元。

（五）助老支出 1264760 元，256 人次。本级救助 1264760

元 256 人次,其中重阳节慰问困难家庭老人 251 人 255140

元, 送老年人定位手表流量费 38400 元，送全区示范型居家养

老照料中心护理床（床垫、床头柜)320 套 630400 元, 送全区

示范型居家养老照料中心棉被 320 条、毛毯 320 条 249600 元,

南苑街道 80 周岁以上 255 户独居老人家电统保 89250 元，送

困难家庭护理床 1 套 1970 元。

（六）助残支出 153000 元，150 人次。本级救助 153000

元 150 人次，其中助残日救助 150 人 153000 元。

（七）助孤支出 26211.8 元，58 人次。

（八）资助非盈利机构 6462978.58 元,56 个项目。总会资

助 56 个项目 6462978.58 元，其中资助公益项目 51 个 178.06

万元，资助慈善超市 40万元，支付定向区社会福利中心购儿

童用生活家电等 32600 元,支付台江县苗岭民间助学会台江

县贫困学生助学 3799778.58 元，支付定向区五老关爱未成年

人服务中心帮助困难学生、帮教失足未成年人 45万元 。

三、受托代理定向捐款收支情况



（一）受托代理定向捐款 1433087 元。其中定向助困 33

万元、定向助学 75087 元、定向公益事业 25.8 万元、定向助

医 3 万元、定向助老 19万元、定向非盈利机构 55 万元。

（二）受托代理定向支付 4354587 元，368 人次。其中定

向助困 32万元 11 人次；定向助医 3 万元 2 人次；定向助学大

学生 75087 元 8 人次；定向公益事业 20万元 1 个项目（其中

浙江八方电信有限公司定向径山镇长乐村村道路建设）；定向

非盈利机构 354 万元（其中定向新建运河街道中学建设 354 万

元）；定向助老 189500 元 345 人次(其中径山镇径山村老年人

生活补助 345 人 189500 元)。

（三）受托代理负债定向项目未完成 2176163.5 元。

四、净资产结余

2016 年底止当年结余-5911087.47 元。累计结余

105907053.92 元。其中非限定性净资产 99496332.92 元。其

中本级 62863434.73 元（包括利息 28617077.92 元）、分会

29004070.29 元、工作室 6667460.6 元、理想冠名救助资金

961367.3 元。限定性净资产 6410721 元。

五、慈善总会工作经费由财政拨款，各项慈善工作业务费

在财政拨款中支出。


